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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zjl/2015/201512/t20151202_455475.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总局令第总局令第总局令第总局令第 170170170170 号号号号））））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修改〈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 2015

年 11 月 6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局  长 

2015 年 11 月 25 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修改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修改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修改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修改    

《《《《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的决定的决定的决定的决定    

 

为了依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激发市场、

社会的创造活力，根据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家质检总局决定对《进境动

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一条中的“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二、将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本办法适用于对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国

家有关规定需要审批的进境动物（含过境动物）、动植物产品和需要特许审批的禁止进境物的

检疫审批。” 

 

三、将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过境动物的申请单位应当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直接对外

签订贸易合同或者协议的单位或者其代理人。” 

 

四、将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过境动物在过境前，申请单位应当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申

请并取得《检疫许可证》。” 

 

五、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国家质检总局根据审核情况，自初审机构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

日内签发《检疫许可证》或者《检疫许可证申请未获批准通知单》。二十日内不能做出许可决

定的，经国家质检总局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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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将第十六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检疫许可证》失效、废止或者终止使用： 

 

（一）《检疫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国家质检总局应当依法办理注销手续； 

 

（二）在许可范围内，分批进口、多次报检使用的，许可数量全部核销完毕的，国家质检

总局应当依法办理注销手续； 

 

（三）国家依法发布禁止有关检疫物进境的公告或者禁令后，国家质检总局可以撤回已签

发的《检疫许可证》； 

 

（四）申请单位违反检疫审批的有关规定，国家质检总局可以撤销已签发的《检疫许可

证》。” 

 

七、在附则第十八条后新增第十九条：“国家质检总局可以授权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

其所辖地区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申请进行审批，签发《检疫许可证》或者出具《检疫许可证申

请未获批准通知单》。” 

 

此外，对《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的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